
关于调整徽银理财徽安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46 号（产品代码：PNHY250112）说明

书要素的公告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徽银理财徽安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46号（产品代码：PNHY250112）自 2025年 4月 17

日（含）起，调整部分产品要素，并同步修订涉及的理财产品说明书计算示例等相关内

容，具体条款详见附件-产品说明书。调整后的产品要素如下：

理财产品交易

时间

每个交易日的0:00-24:00（交易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开盘交易

日，如有调整以产品管理人公告为准，具体交易时间以销售机构为准）

申购

1、本理财产品在存续期间允许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销售渠道发起申购。 

2、本理财产品按金额申购，A份额初始申购起点为人民币 0.01元，并应以人民币 0.01

元的整数倍递增；追加申购起点为人民币 0.01元，并以人民币 0.01元的整数倍递增。

赎回

1、产品存续期内，投资者可提出赎回份额申请。 

2、本理财产品按份额赎回，投资者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赎回本理财产品。最低赎回份额

0.01份，部分赎回后持有的剩余份额不得低于 0.01份。

申购确认

若投资者在交易日 24:00（不含）之前提出的申购申请，申购受理日为提出申购申请当

日；投资者在非交易日提出的申购申请，申购受理日为提出申购申请之日的下一交易日。

申购受理日后的下一交易日为交易确认日（T日）。申购份额=净申购金额/1, 净申购金

额=确认申购金额/（1+申购费率）。（份额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）。具体交易时

间以销售机构为准。

申购申请示例（假设周一到周五均为交易日）： 

申请时间 受理日 确认日

周一 0:00（含）-周一 24:00（不含） 周一 周二

周二 0:00（含）-周二 24:00（不含） 周二 周三

周三 0:00（含）-周三 24:00（不含） 周三 周四

周四 0:00（含）-周四 24:00（不含） 周四 周五

周五 0:00（含）-周五 24:00（不含） 周五 下周一

周六 0:00（含）-周日 24:00（不含） 下周一 下周二

赎回确认及资

金到账时间 

1、若投资者在交易日 24:00（不含）之前提出的赎回申请，赎回受理日为提出赎回申请

当日；投资者在非交易日提出的赎回申请，赎回受理日为提出赎回申请之日的下一交易

日。赎回受理日后的下一交易日为交易确认日（T日）。赎回资金于 T日进行确认，于 T

日后 2 个工作日内划至投资者的指定账户。（巨额赎回时请以公告为准）。具体交易时

间以销售机构为准。

2、赎回总额=确认赎回份额×1,赎回金额=赎回总额-赎回费用。（赎回金额按照四舍五

入保留两位小数） 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支持与信赖！

特此公告。

 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2025年 4月 15日


